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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歡迎踴躍參觀

2019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將於9月

26日至28日在臺北世貿展覽一館

盛大展出，將有超過29個國家之

廠商、技術機構及發明人參與，使

用展覽攤位約822個，展出技術及

專利逾1,180件，歡迎各界踴躍前來觀展。

 

本展展區規劃為「發明競賽區」及「三大主題館」，其中發明競賽區廣邀國內外

發明人、業界與學界展出逾660件發明作品，透過舉辦發明競賽，甄選最具創新

價值與市場潛力的發明作品，頒獎予以鼓勵。本局另於此展區設置傑出發明館，

展出107年國家發明創作獎得獎作品，展現國人豐沛的創新能量。

 

「三大主題館」由經濟部、科技部、教育部、國防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

院環保署及國家發展委員會七大部會共同策展，聚焦未來科技、創新發明、永續

發展三大主題特色，融合呈現各部會跨領域研發創新技術，展出513項科研成

果。各主題館亦擴大徵選國際機構參與展出，於主題館中各設置一個國際技術交

易展示區，彙集91件國際亮點技術，建立國內外產學研單位洽商合作管道與機

會。

 

展覽期間同步舉辦國際智財戰略論壇2場次，邀請國際智慧財產專家來臺分享技

術引進及合作策略，提高技轉實質經濟效益。另為促進技術交易商機，辦理7場

次技術交易商談暨研討會，就技術交易相關面向之議題交流分享，創造國內外專

利技術觀摩機會。更多展覽最新消息請至2019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網站查詢。

 

2019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案
例研析—以新證據之定義為中
心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允許

舉發人於訴訟階段在「同一撤銷或

廢止理由」情形下提出「新證

據」，此措施對於最高行政法院判

決是否產生影響與處理作法改變後

所產生之效應，可藉由相關案例窺

其究竟。專題一由黃泰淵...

行政訴訟中得提出新證據之當

事人的爭議

關於舉發人為參加人時，是否可適

用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提出

新證據，在目前判決見解仍有分

歧。專題二由張簡宏偉、黃泰淵、

李京叡、陳聖、趙慶泠所著之「行

政訴訟中得提出新證據之當事人的

爭議」，分析整理智慧...

「固有之結果」與「無法預期

之結果」的區別及論辯

「固有性」主要用於「可預見性

（不具新穎性）」之核駁，亦可用

於「顯而易見性（不具進步性）」

之核駁。而顯而易見性之判斷中有

關「固有之結果」與「無法預期之

結果」的論辯，最重要的關鍵在

於，專利申請時該結果是否...

政府重大措施

「註冊商標使用之注意事項」於108年
8月23日修正發布，歡迎各界參考利

用！

智慧局將辦理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

修正草案公聽會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智慧財產局成立

20週年暨著作權法回顧與前瞻研討

會」！

本局已彙整「108年度智慧財產權業務

座談會」外界提問及處理情形，歡迎

各界參考

「2019新南向智慧財產研討會」圓滿

成功

EPO發布「2018年品質報告」：產品

和服務品質的透明度

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GII)：創造健康

生活-醫學創新的未來

加拿大現代化其專利制度，以落實

「專利法條約」，新專利法施行細則

將於2019年10月30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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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外觀設計之圖形化使用者介

面的專利權保護範圍-以第一件圖形化

使用者介面(GUI)之侵權訴訟為例

中國大陸外觀設計之圖形化使用者介

面的間接侵權-以第一件圖形化使用者

介面(GUI)之侵權訴訟為例

小辭典－圖像設計專利所指之「泛用

機器」

有關進步性審查，引證文件中包含圖

式者，圖式已明確揭露之技術內容，

亦屬引證文件有揭露

我國實務未採取「反向混淆誤認」見

解，而是基於商標法「先申請註冊原

則」保護註冊在先商標

將名人的親筆簽名作為素材設計成商

品並販售，會有著作權的問題嗎?

營業秘密與工商秘密兩者保護範圍並

不相同

「註冊商標使用之注意事項」於108年8月23日修正發布，歡迎各界參考利用！

隨著市場交易型態改變與發展，商標使用態樣日趨多元，為提醒及輔導商標權人能正確合法使用其註冊商標，以有效維持

其商標權，本局業已修正「註冊商標使用之注意事項」，並於108年8月23日發布實施。

 

本次修正重點包括(1)新增商標同一性認定之判斷標準與案例說明；(2)新增商標實際使用時「增加其他文字或圖形元

素」、「與其他商標或標識合併使用」以及商標圖樣中包含聲明不專用或顯無疑義部分之使用案例及說明；(3)對於「網路

使用」部分，增訂商標應為「真實使用」之相關判斷原則等，應有助於商標權人使用其註冊商標時，有更明確的標準可資

依循，歡迎各界參考利用！

 

  註冊商標使用之注意事項

智慧局將辦理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修正草案公聽會

基於現今醫藥產業蓬勃發展，多種態樣治療應用之醫藥發明陸續提出，有必要於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十三章「醫藥

相關發明」基準新增有關「新的醫療應用」之案例說明。另對於近年來於醫藥專利實務上時常面臨之爭議，亦有必要考量

我國醫藥相關技術產業發展現況重新加以檢討，本局爰修正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並訂於108年9月11日及16日在本局18

樓大禮堂召開修正草案公聽會，聽取各界意見，期使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內容更臻完善，符合審查需求。

 

  智慧局將辦理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修正草案公聽會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智慧財產局成立20週年暨著作權法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鑒於近來新興科技發展，使得著作利用形態越趨多元，為使大眾瞭解新科技對於著作權法制與司法實務之影響及掌握國際

間重要著作權法制動向，並強化社會大眾對於近來國內外著作權修法之相關內容與適用，10月4日(星期五)本局將於臺灣大

學霖澤館國際會議廳舉辦研討會，當天將分四場次探討「新興科技對著作權法挑戰與機會」、「著作權司法實務案例探

討」、「著作權法因應新興科技之國際新趨勢」以及「著作權法回顧與未來展望」等議題，並邀請多位學者專家與產業實

務人士擔任講者，歡迎各機關以及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報名參加，詳情請密切注意本局官網及臉書發布的訊息。

 

  線上報名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718231&ctNode=7127&mp=1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716841&ctNode=7127&mp=1
https://activity.tipo.gov.tw/ct.asp?xItem=37236&ctNode=817&mp=1


本局已彙整「108年度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外界提問及處理情形，歡迎各界參考

108年度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已於7月9日、15日、18日、19日及23日在新

竹、臺中、臺南、高雄及臺北辦理完畢，共計453人參加。

 

5場次外界對本次專題內容及業務意見之提問計64則，本局已將回應意見彙

整於「108年度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意見及處理情形彙整表」，歡迎各界

參考。

 

  「108年度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外界提問及處理情形

「2019新南向智慧財產研討會」圓滿成功

本局與專利師公會8月27日至28日於臺灣大學霖澤館國際會議廳舉辦「2019

新南向智慧財產研討會」，邀請馬來西亞智慧局專利程序與國際登記組副組

長Mrs. Zaiton Nordin、菲律賓智慧局智慧財產專家Ms.  Melanie G.

Binauhan 、泰國智慧局資深專利審查官Mr. Panja Haohan、越南智慧局專利

審查中心副主任Mr. Phan Thanh Hai及馬、菲、越、泰、印尼及印度等新南

向6國專利代理人來臺擔任講師，就各國專利法制、專利審查實務及申請各

國專利的特殊要求等議題進行分享與交流。我國政府官員、學術界、產業界

以及專利代理人等逾230人與會，會場互動熱烈。

 

本局於2017年及2018年舉辦「東南亞智慧財產研討會」，邀請馬、越、泰、菲、印尼等國智慧局專家擔任講師，獲得好

評。因此今年擴大辦理「新南向智慧財產研討會」，邀請國家擴及印度，並新增專利代理人擔任講師，與官方講師分別從

法規、審查實務與臺商在當地智財權保護應注意事項進行說明，讓國人對於臺商如何在新南向國家取得及保護其專利，有

更全面性的了解。

 

本次研討會中，與會來賓和新南向6國的智慧局專家及專利代理人進行充分的意見交換及經驗交流，與會者咸認這是一場

非常成功的研討會。

EPO發布「2018年品質報告」：產品和服務品質的透明度

2019年7月9日，歐洲專利局(EPO)發布「2018年品質報告」，這是自2016年以來發布的第3份品質報告。最新的報告深入

研究專利核准程序，描述審查程序中每個階段的查核和安全措施，提供了EPO廣泛的資料分析，採取審查品質改進措施，

參考使用者的回饋意見，並討論未來計畫。

 

在使用者對EPO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品質日益提升給予肯定的同時，該報告也承認在某些領域尚有改進的空間。EPO局長

António Campinos表示，這份報告讓使用者對EPO如何逐步提升品質有全盤的瞭解，也是EPO持續努力的依據。EPO局長

強調品質是EPO新戰略計畫的核心，透過與使用者及所有利害關係人合作，有機會將EPO的品質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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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工作品質的透明度和可歸責性，EPO在2018年加強了使用者社群的參與，此方式是新戰略計畫下的目標，將在未

來幾年繼續實施，目的在幫助EPO及利害關係人對品質的定義能達成共識。

 

2018年品質報告主要內容包括：

一、使用者滿意度調查：

調查顯示，2018年使用者對EPO的滿意度進一步提高。使用者對檢索、審查以及異議的滿意度分别為84%、77%和74%，

但程序審查則由89%略下降至87%。

 

二、電腦實施發明(Computer Implemented Invention, CII)：

CII仍是使用者關注的焦點。為確保對電腦實施發明申請案審查的一致性，EPO完成CII內容完整修訂，並建立了CII專家的

内部網路。

 

三、提高時效性：

EPO於2018年間改善了對利害關係人的服務，在未來幾年將持續加強及時、高品質和高效率的處理，不同申請人的審查時

程需求將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討論話題。

 

四、2018年產品稽核

報告顯示，2018年EPO的產品品質(檢索、異議和分類達標率分別為：94.6%、99%和96%)仍保持高水準，但在核准審定

達標率卻從84.7%下降至76.6%，尚有改善空間，已依結果仔細分析，採取一系列改進措施。

 

「2018年品質報告」明定EPO的修正使命和願景，近期發布2023戰略計畫中的新任務和願景，EPO將朝向提供本於合作關

係的使用者為核心的服務。

 

  EPO發布「2018年品質報告」：產品和服務品質的透明度

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 (GII)：創造健康生活 -醫學創新的未來

2019年7月24日，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在印度新德里發布「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從傳統指標(例如：研發投資與國際專利商標申請數量)到新進指標(包含行動電話應用程式的創建及高科技出口)等

80個指標，對全球129個國家和經濟體進行創新績效排名。今年的主題著重在未來十年醫療創新的願景，探討如何利用技

術和非技術的醫藥創新，改變全球醫療保健服務，及分析對經濟成長產生的潛在影響。

 

調查報告指出，全球前10大最具創新的國家分別為：瑞士(1)、瑞典(2)、美國(3)、荷蘭(4)、英國(5)、芬蘭(6)、丹麥(7)、

新加坡(8)、德國(9)、以色列(10)。韓國位列第11名，中國大陸的排名則繼續攀升，從2018年的第17名上升至今年的第14

名，仍是中等所得經濟體中唯一進入前30名的國家，在領先的創新國家中占一席之地。

 

主要發現如下：

一、經濟成長雖然緩慢，創新仍在蓬勃發展。由於新障礙的產生(例如：先進國家研發費用的緊縮及保護主義的興起)，會

給全球創新帶來風險。

二、全球創新的布局正在轉變，某些中等所得經濟體正在崛起。

三、創新投入和產出仍然集中在少數的經濟體，各經濟體全球創新的落差仍持續存在。

四、創新投入轉化為創新產出的效益，在不同經濟體中存在差距。

五、將創新重點從數量轉換為質量仍是首要目標。

六、要透過醫學創新打造健康生活，需要更多創新投資和更廣泛的傳播。

 

  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GII）：創造健康生活-醫學創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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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現代化其專利制度，以落實「專利法條約」，新專利法施行細則將於2019年10月30日生效

2019年7月10日，加拿大智慧財產局(CIPO)公布新專利法施行細則，該細則公布在加拿大公報第二章，新專利法和專利法

施行細則修正案將於2019年10月30日生效，加拿大將落實「專利法條約(Patent Law Treaty, PLT)」相關規定。

 

PLT目的在調和簡化各國專利局的專利行政程序，為企業帶來核心利益，如：

一、更有效取得申請日的程序；

二、統一的行政程序和手續；

三、現代化的專利立法架構。

 

「專利法條約」是加拿大加入5項國際智慧財產權(IP)條約的最後一項，在過去也加入了由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所

管理的其他4項IP條約，如：2019年6月17日加入有關商標方面的「馬德里議定書」、「商標法新加坡條約」及「尼斯協

定」，以及2018年11月5日加入有關工業設計的「海牙協定」。

 

加入上述國際IP條約有助於加拿大企業進入及擴大其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並支持加拿大的IP戰略，達到幫助其企業、創

作者、企業家和發明者了解、保護和獲取IP的目標。

 

  加拿大現代化其專利制度，以落實「專利法條約」，新專利法施行細則將於2019年10月30日生效

中國大陸外觀設計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的專利權保護範圍 -以第一件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GUI)之侵權訴訟為例

伴隨著科技發展，電腦、平板及智慧型手機已經廣泛地應用，各國設計專利也陸續開放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以下簡稱GUI）及電腦圖像（Computer Generated Icons）的專利申請，中國大陸也於2014年開放GUI之

申請。由於中國大陸尚未開放保護「部分外觀設計」，故專利申請人必須將GUI附著在「產品」上以「整體外觀設計」的

申請方式共同提交。因此，中國大陸之圖像設計必須附著於整體產品上，提交之視圖應為產品整體外觀，而動態圖像中的

變化趨勢可僅提交關鍵視圖。

 

本事件起源於2016年4月，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及奇智軟體（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奇虎360公司），申請一產品名

稱為「帶圖形用戶界面的電腦」(如圖1所示)，產品用途記載為「用於運行程序」，設計要點記載為「電腦顯示的圖形用戶

界面」的外觀設計專利，並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提起侵權訴訟，提出江民新科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江民公司）推出的

「江民優化管家」（下稱系爭產品；如圖2所示）軟體與奇虎360公司的外觀專利設計相同，對其專利權構成直接侵犯，以

及幫助侵權行為，要求江民公司立即停止侵權，雙方訴訟的標的額達1,000萬元（人民幣）。

 

圖1 奇虎360公司：帶圖形用戶界面的電腦  圖2 江民優化管家

 

由於奇虎360公司申請的專利名稱為「帶圖形用戶界面的電腦」，該產品名稱為「電腦」，而侵權產品為「軟體」，兩者

的專利權保護範圍是否相同？是否可以為近似性之判斷？

 

依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專利侵權判定指南》第77條規定：進行外觀設計侵權判定，應當首先審查被訴侵權產品與外觀設

計產品是否屬於相同或者近似種類產品。

 

GUI的外觀設計產品種類的認定應以使用該GUI的產品為準，所以在解釋涉案專利的保護範圍，應包括「產品」，也就是

本案的「電腦」。依照上述規定，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認為「電腦」與「軟體」為不同的產品種類，不可相比。被訴侵權軟

體的「江民優化管家」並不屬於電腦產品，與奇虎360公司的「帶圖形用戶界面的電腦」為不相同、不近似之產品，兩者

沒有相比的必要。因此在一審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請求，法院認為涉案專利保護範圍限定在「電腦」產品，被訴侵權產品並

未落入保護範圍，所以並不構成專利侵權行為。

 

https://www.canada.ca/en/intellectual-property-office/news/2019/07/canada-is-modernizing-its-patent-regime-to-implement-the-patent-law-treaty-and-the-new-patent-rules-will-come-into-force-on-october-30-2019.html
https://www.tipo.gov.tw/public/MMO/tipo/%E7%89%B9%E8%92%90%E5%9C%961_159.jpg
https://www.tipo.gov.tw/public/MMO/tipo/%E7%89%B9%E8%92%90%E5%9C%962_159.jpg


原告的系爭專利試圖將「電腦」排除在保護範圍之外，認為GUI的電腦僅是GUI的附著物，與保護範圍無關，也爭辯應以

「變化狀態圖」(該視圖無須具「電腦」，僅有「界面」)作為專利權保護範圍，而做為直接侵權依據，但中國大陸目前在

解釋專利保護範圍時，並無「部分外觀設計」概念，在解釋系爭專利時，理應包括電腦，故仍以完整外觀設計為保護範

圍。

 

中國大陸第一件GUI侵權訴訟中，被告的「江民優化管家」雖然勝訴，但不構成侵權的主要原因尚包含有:軟體公開性的認

定、新穎性寬限期的認定…，而不僅是GUI設計專利的近似與否。本案的重要意義在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框架下，在GUI的

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時，應對「物品」有更廣義的意義，或許可以把重點放在該軟體的運用是否容易？該物品是否為習知設

計，其整體視覺效果是否有顯著影響?以突顯軟體GUI的設計，弱化硬體設計，並清楚表達該界面操作的各部位功能用途，

以考慮轉用的難易，確立GUI的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範圍，而未來則應朝修法方向努力，將「部分外觀設計」納入開放保護

標的之範圍，才能落實保護GUI設計的目的。

 

  淺談中國GUI設計專利第一案侵權訴訟及無效判決

  從實證角度看GUI外觀設計專利中「產品」的淡化

  戴鐐銬的舞者-評GUI專利侵權第一案

中國大陸外觀設計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的間接侵權 -以第一件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GUI)之侵權訴訟為例

原告奇虎360公司控訴被告江民公司的「江民優化管家」（如前篇圖2所示）軟體侵犯該公司的GUI外觀設計專利(如前篇圖

1所示)，對其專利權構成直接侵犯，以及間接侵權行為，要求江民公司立即停止侵權。

 

原告訴稱被告提供用戶下載涉案軟體的方式，即是「製造、許諾銷售、銷售、進口其外觀設計專利產品。」已侵犯其GUI

的外觀設計的行為。

 

被告反訴該系爭產品於設計過程中具有加速及旋轉的動態變化，與原告系爭專利並不相同也不近似。而該軟體為免費發

布，且目前由於升級而暫停了上線，幾乎未從中獲利。

 

依中國大陸專利法第11條規定：「外觀設計專利權被授予後，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都不得實施其專利，

即不得為生產經營目的製造、許諾銷售、銷售、進口其外觀設計專利產品。」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認為關於構成間接侵權行為的前提之一是用戶具有直接實施涉案專利的行為，而本案被告所提供的行為

是下載軟體至電腦，並未具有「為生產經營目的製造、許諾銷售、銷售、進口其外觀設計專利產品。」的行為，一般用戶

在電腦下載使用侵權產品，並不視為侵犯外觀設計專利的行為。因此本案在未有直接實施涉案專利行為的前提之下，不可

能構成間接侵權行為。

 

關於圖像設計的侵權判斷，由於Icons或GUI設計係應用於「電腦」、「手機」或「平板」等物品，但圖像設計的外觀僅是

一「軟體」，一般並不會和上述實際「物品」一起販售，故無法構成直接侵權行為。以本案為例，法院認為因並不存在直

接侵權行為的前提，而失去間接侵權的構成條件。

 

日本意匠委員會針對現今普遍存在的「將軟體紀錄於物品的行為」所可能引發的軟體侵權問題，進行分析及探討。因程式

與軟體皆是供紀錄於物品之用，且是屬於製程的一環，屬於製造行為，而認為應構成圖像設計間接侵權的具體行為。

 

美國則係以「顯示裝置」作為圖像設計之物品，其保護效力及於任何含有顯示裝置的物品，在以物品外觀做侵權判斷時，

原則上僅比對外觀所施予之產品，但物品領域差異過大者，法院會以普通觀察者不易混淆物品為由，認定不侵權。

 

歐洲則將圖形化使用者介面與電腦圖像視為可受到設計保護之「產品」，較能有效遏止軟體的間接侵權問題，僅要系爭產

品與系爭設計對有知識的使用者不會造成整體視覺印象不同，即可能構成侵權。

 

對照我國在侵權認定上，若是圖像界面的硬體為泛用機器或載體，僅單獨販買「軟體」，難以構成直接侵權，且目前並無

間接侵權的認定，最相近於間接侵權之法律應為民法第185條之故意、幫助共同侵權行為使被害人受損害，應負連帶賠償

責任，然而最後認定成立之案件也很稀少。

 

  圖像設計專利採用歐洲型保護概念或導入間接侵權制度之探討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fringement_Case/IPNC_180207_0501.htm
https://read01.com/NKBR7B.html#.XP8PV7CpWUl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www.iprcn.com/IL_Zxjs_Show.aspx%3FNews_PI%3D6297&prev=search
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ORG/230%E6%9C%9F-%E8%AB%96%E8%BF%B0.pdf


  中國第一件GUI外觀設計專利侵權案件法院判決

  從臺灣法規看中國大陸首例GUI設計專利之侵權判決

小辭典－圖像設計專利所指之「泛用機器」

因科技的進步，以電腦做為一個感知器，提供資訊，我國設計專利的圖像設計所提之「泛用機器」不僅侷限於電腦，也應

用於生活中各種產品（例如冰箱、烤箱、微波爐等），為取得較廣泛之保護而無須就各類電子資訊產品分案申請，設計名

稱得僅記載為「螢幕之圖像」、「顯示器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顯示螢幕之操作選單」或「顯示面板之視窗畫面」

等，其所申請之圖像或介面則可以為各類機器上所引用。

有關進步性審查，引證文件中包含圖式者，圖式已明確揭露之技術內容，亦屬引證文件有揭露

上訴人(被舉發人、專利權人)前於民國104年4月21日申請新型專利，經被上訴人（智慧局）處分核准專利（下稱系爭專

利）。嗣參加人(舉發人)以系爭專利有違100年12月21日修正、102年1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下稱核准時專利法）第120條

準用第22條第2項之規定提出舉發事件，案經被上訴人（智慧局）審查並准予更正，而為「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8舉發成

立，應予撤銷。請求項1舉發駁回」之處分。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嗣經原審法院(智慧財產法院)判決駁回其訴

後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審理後仍駁回上訴人之訴。

 

上訴人指陳：證據3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空氣間隙」技術特徵，故系爭專利請求項2具有進步性，原判決係違背

法令，應予廢棄。

 

就上述問題，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指出：

一、按審查進步性時，應以引證文件中所揭露之技術內容為準，包含形式上明確記載的內容及形式上雖然未記載但實質上

隱含的內容。所稱實質上隱含的內容，指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能直接且無歧異

得知的內容。引證文件中包含圖式者，圖式已明確揭露之技術內容，亦屬引證文件有揭露。

 

二、經查，原判決已論明：證據3說明書雖未直接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空氣間隙」，惟經比對證據3圖3(附圖1)與系

爭專利圖4(附圖2)可得知，系爭專利關於外殼單元與壓模本體的結構形態及裝配關係，完全相同於證據3所揭露之隔熱單元

4與壓模本體21。而證據3圖3已揭露壓模本體21具有一由底部外周緣往外延伸的凸緣部213，且其第一罩殼41與第二罩殼

42即相當於系爭專利外殼單元之金屬殼件，則壓模本體21與第一、二罩殼41、42組合後，其外壁間必然形成一空氣間隙，

是由圖式所明確揭露之內容，應能直接且無歧異得知證據3之壓模本體21與第一、二罩殼41、42間存在空氣間隙之技術內

容等情，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三、再者，依證據3說明書記載「該隔熱單元4罩包括分別相互對合且可卸除地設置於該壓模本體21外側的一第一罩殼41與

一第二罩殼42，該第一罩殼41與該第二罩殼42內表面分別蓋覆有一隔熱層411、421。該隔熱單元4可以防止熱源散失，而

且進一步可以避免操作者在使用之過程中不小心誤觸而燙傷。」可知，第一、二罩殼41、42內表面係蓋覆有隔熱層411、

421，以避免使用者誤觸燙傷。惟依證據3圖3所示，第一、二罩殼41、42底部係向內彎折延伸用以對合於壓模本體21之凸

緣部213，且隔熱層411、421之厚度並未超過第一、二罩殼41、42底部向內延伸之厚度，是以，壓模本體21與第一、二罩

殼41、42間即存在空氣間隙。

 

四、綜上所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附圖1：證據3

https://oshaliang.com/wp-content/uploads/2018/02/The-First-Court-Decision-on-GUI-Design-Patent-Infringement-in-China-TCN.pdf
http://www.taie.com.tw/big5/20180315g.pdf


 

附圖2：系爭專利主要圖式

 

判決全文請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判字第329號行政判決

我國實務未採取「反向混淆誤認」見解，而是基於商標法「先申請註冊原則」保護註冊在先商標

https://www.tipo.gov.tw/public/MMO/tipo/%E6%B3%95%E5%BE%8Be%E6%95%99%E5%AE%A4_159_01.jpg
https://www.tipo.gov.tw/public/MMO/tipo/%E6%B3%95%E5%BE%8Be%E6%95%99%E5%AE%A4_159_02.jpg


原告金鑛連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金鑛咖啡」商標，向智慧財產局申請第107880075號商標（下稱：系爭申請商標）指

定使用於第30類之「巧克力、糖果、餅乾、、、甜點」商品。經審查，認系爭申請商標與據駁註冊第01068061號「金礦

GOLD CROWN及圖」、註冊第01895530號「金礦」商標（下稱：據駁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不得註

冊之情形，為核駁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法院作成原告之訴駁回之判決，其

意旨如下：

 

我國商標法係採「先申請註冊原則」，先申請註冊之商標縱使不具高度著名性或為相關消費者所普遍知悉，先商標權人仍

得依法主張權利，另基於維護市場之公平競爭，避免財力雄厚之企業藉由龐大之行銷能力，巧取豪奪先註冊之商標，我國

實務目前仍未採取「反向混淆誤認」之見解，是基於商標法「先申請註冊原則」，自應保護註冊在先之前商標，而非後商

標（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原告主張其營業收入總額較據以核駁商標權利人蔡○○所經營之流線公司為高，然原告未提出確屬使用系爭申請商標之營

業額、銷售金額等相關資料以供佐憑，則單憑前揭原告公司106年度營業收入，尚無從以之認定是否屬於原告使用系爭申

請商標於指定「餅乾、甜點」等商品之行銷資料，至於原告公司107年度營業收入資料，因晚於系爭申請商標申請註冊日

（106年6月13日），本院即無庸審酌；再者，據以核駁諸商標之權利人為蔡○○非流線公司，亦難以流線公司之營業額較

低，即認定系爭申請商標申請註冊時已較據以核駁諸商標為相關消費者熟悉，故系爭申請商標較為相關消費者所知悉云

云，並無可採。

 

縱認原告主張系爭申請商標藉由廣告行銷等措施，較諸據以核駁諸商標廣為我國相關消費者熟悉一事為真，然如准予後商

標即系爭申請商標之註冊，不僅明顯違反我國商標法先申請註冊原則之規定，且市場上如同時存在系爭申請商標與據以核

駁諸商標，以二商標圖樣高度近似且又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高度類似之商品，自易使消費者誤以為兩者來自同一來源，或誤

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加盟或其他類似關係，益證系爭申請商標之註冊確實有致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

之虞。又我國商標法於法制選擇上係以優先保障註冊在先之商標，而與商標是否事後廣為相關消費者知悉無關，若註冊在

先之商標並未實際使用，尚可依「商標廢止」之制度以衡平（現行商標法第63條第 1項第 2款參照），是以，據以核駁諸

商標之權利期限於系爭申請商標申請註冊時（106年 6月13日）均仍為有效存在之商標，則據以核駁諸商標在未依法廢止

確定前，自仍有拘束他人商標申請註冊之效力，亦不得以後商標即系爭申請商標較為相關消費者所知悉，即應賦予較大之

保護，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即無可採。

 

判決全文請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行商訴字第91號行政判決

將名人的親筆簽名作為素材設計成商品並販售，會有著作權的問題嗎?

維維想將網路上找到的名人親筆簽名圖像印製在T-Shirt上並加以販售，卻又擔心會有著作權爭議，因此寫信向本局詢問是

否會侵害他人的著作權？

 

雖然名人的親筆簽名等簡短的標語或名詞並非著作權法保護的標的，但如果該名稱、姓名的「書寫」已運用美術技巧表達

線條、明暗或色彩，屬具有美感特徵及思想感情的創作，而具有「原創性」及「創作性」時，仍可能成為「美術著作」而

受到保護，因此在利用名人的親筆簽名圖像從事商業行為前，建議維維應該要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以避免發

生爭議喔！

https://www.tipo.gov.tw/public/MMO/tipo/%E6%B3%95%E5%BE%8Be%E6%95%99%E5%AE%A4_159_03.jpg


營業秘密與工商秘密兩者保護範圍並不相同

被告A原於告訴人B公司擔任業務專員，負責銷售B公司生產之機械零配件，B公司發現A自104年3月16日後，未經B公司

授權，將B公司產品照片及產品線圖重製於C企業社之網頁，用以銷售C企業社之機械零配件產品；並於C企業社辦公處所

發現B公司為確保業界競爭優勢，並與客戶間長期往來配合所製作，具秘密性且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競爭廠商人員所明

確知悉之有關機械零配件產品之規格、型號、價格等之「牌價表」資料。B公司爰針對A提起侵害著作權、侵害營業秘密

及洩漏工商秘密等行為提起告訴。

 

針對侵害營業秘密及洩漏工商秘密部分，智慧財產法院判決被告A無罪，理由如下：

 

一、工商秘密與營業秘密之認定

(一)工商秘密客觀範圍大於營業秘密

1.依據營業秘密法第2條，營業秘密須符合「秘密性」、「經濟性」及「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等3要件始足當之，

然刑法第317條並未針對工商秘密明文定義。

 

2.司法實務上認為，「工商秘密」係指工業上或商業上秘密事實、事項、物品或資料，而非可舉以告人者而言，重在經濟

效益保護；學者則認為，係指工業或商業上之發明或經營計畫具有不公開之性質者，就工商營運利益如屬不能公開之資

料，均屬刑法第317條所保護之工商秘密。

 

3.鑑於刑法工商秘密罪早於營業秘密法60多年即已制定，且刑度遠低於侵害營業秘密之刑責，工商秘密客觀範圍應大於營

業秘密。

 

4.營業秘密資訊非該領域之從業人員所知悉者，但「工商秘密」僅須資訊所有人之秘密不欲他人知悉且確實為他人所不知

即可；「工商秘密」雖亦須具備經濟效益始有保護之必要，然該等經濟效益僅須可將之用於產出其經濟利益即可，無須如

「營業秘密」之「經濟性」須達到一旦秘密被公開，會使其市場競爭能力被影響之程度；工商秘密罪係處罰依法令或契約

持有工商秘密而無故洩漏者，因此僅須所有人主觀上將該等資訊當作秘密加以保護，客觀上使依法令或依契約持有該資訊

者能知悉此為所有人之工商秘密，且實際上所有人之保密作為已使得該等資訊確實未經公開，即足當之，並不要求如「營

業秘密」般須有積極努力的高度保密作為為必要。

 

(二)工商秘密與營業秘密皆須具備秘密性

「工商秘密」之範圍較「營業秘密」為大，但兩者既均謂「秘密」，其秘密性之要求，並非僅由營業人主觀認知為斷，仍

須以客觀上，該等資訊未曾以一般人可輕易得知之方式公開，或他人無法透過一般方式得知，始足當之。

 

二、系爭「牌價表」資料非屬營業秘密或工商秘密

證人證稱牌價就是標價，牌價表會給有合作關係的廠商，且無保持價格秘密之約定，由此可知，該等牌價表僅為B公司產

品之表定銷售價格，既非對客戶之報價，亦非成本價，且可輕易透過與B公司之經銷商交易或訪查而取得，實難認為該等

標價表有何營業秘密法或工商秘密罪所稱之「秘密性」可言。

 

判決全文請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刑智上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

若對智慧財產權電子報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與我們聯絡!

臺北市大安區106辛亥路2段185號3樓。服務時間上午：08:30~12:30、下午：1:30~5:30

服務電話：02-27380007(總機)、02-23766129。


